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2007年4月12日 


　　(2007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2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已于2007年4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为公平、公正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保证破产审判工作依法顺利进行，促进管理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管理人名册的编制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指定管理人。除企业破产法和本规定另有规定外，管理人应当从管理人名册中指定。 

　　第二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及专职从业人员数量和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确定由本院或者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编制管理人名册。 
　　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编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名册和个人管理人名册。由直辖市以外的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应当注明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所属中级人民法院辖区。 

　　第三条　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均可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已被编入机构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可以申请编入个人管理人名册。 

　　第四条　社会中介机构及个人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应当向所在地区编制管理人名册的人民法院提出，由该人民法院予以审定。 
　　人民法院不受理异地申请，但异地社会中介机构在本辖区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提出申请的除外。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本辖区有影响的媒体就编制管理人名册的有关事项进行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理人申报条件； 
　　（二）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评定标准、程序； 
　　（四）管理人的职责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执业证书、依法批准设立文件或者营业执照； 
　　（二）章程； 
　　（三）本单位专职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四）业务和业绩材料； 
　　（五）行业自律组织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以及有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 
　　（六）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破产清算事务所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或者依法批准设立的文件； 
　　（二）本单位专职从业人员的法律或者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或者经营管理经历的证明材料； 
　　（三）业务和业绩材料； 
　　（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材料； 
　　（五）行业自律组织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以及有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或者申请人就上述情况所作的真实性声明； 
　　（六）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个人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律师或者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复印件以及执业年限证明； 
　　（二）所在社会中介机构同意其担任管理人的函件； 
　　（三）业务专长及相关业绩材料； 
　　（四）执业责任保险证明； 
　　（五）行业自律组织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以及有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 
　　（六）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社会中介机构及个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 
　　（一）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受到行政机关、监管机构或者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之日起未逾三年； 
　　（二）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 
　　（三）因不适当履行职务或者拒绝接受人民法院指定等原因，被人民法院从管理人名册除名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缺乏担任管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五）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六）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编制管理人名册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决定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名单。评审委员会成员应不少于七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社会中介机构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中个人的实际情况，结合其执业业绩、能力、专业水准、社会中介机构的规模、办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经验等因素制定管理人评定标准，由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人的具体情况评定其综合分数。 
　　人民法院根据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确定管理人初审名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管理人初审名册通过本辖区有影响的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为十日。 
　　对于针对编入初审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申请人确不宜担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将该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从管理人初审名册中删除。 

　　第十二条　公示期满后，人民法院应审定管理人名册，并通过全国有影响的媒体公布，同时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分批确定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及个人。 
　　编制管理人名册的全部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备查。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案件受理情况、管理人履行职务以及管理人资格变化等因素，对管理人名册适时进行调整。新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应当按照本规定的程序办理。 
　　人民法院发现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二、管理人的指定

　　第十五条　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一般应从本地管理人名册中指定。 
　　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债务人财产分散的企业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从所在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列明的其他地区管理人或者异地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 

　　第十六条　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一般应指定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 

　　第十七条　对于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务人财产相对集中的企业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管理人名册中的个人为管理人。 

　　第十八条　企业破产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 
　　（一）破产申请受理前，根据有关规定已经成立清算组，人民法院认为符合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审理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案件； 
　　（三）有关法律规定企业破产时成立清算组； 
　　（四）人民法院认为可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清算组为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从政府有关部门、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指定清算组成员，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按照管理人名册所列名单采取轮候、抽签、摇号等随机方式公开指定管理人。 

　　第二十一条　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者在全国范围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债务人财产分散的企业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的方式，邀请编入各地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竞争，从参与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中指定管理人。参与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得少于三家。 
　　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的特点，综合考量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准、经验、机构规模、初步报价等因素，从参与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中择优指定管理人。被指定为管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应经评审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一至两名备选社会中介机构，作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时的接替人选。 

　　第二十二条　对于经过行政清理、清算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人民法院除可以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指定管理人外，也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推荐的已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中指定管理人。 

　　第二十三条　社会中介机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 
　　（一）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为债务人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 
　　（三）现在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四）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 
　　（五）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清算组成员的派出人员、社会中介机构的派出人员、个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可以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 
　　（一）具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 
　　（二）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四）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在进入指定管理人程序后，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发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回避并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情况。人民法院认为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不应指定该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为本案管理人。 

　　第二十六条　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有重大债务纠纷或者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指定该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为本案管理人。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应当制作决定书，并向被指定为管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破产申请人、债务人、债务人的企业登记机关送达。决定书应与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一并公告。 

　　第二十八条　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人民法院的指定。 
　　管理人一经指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全部或者部分转给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 

　　第二十九条　管理人凭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刻制管理人印章，并交人民法院封样备案后启用。 
　　管理人印章只能用于所涉破产事务。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终止执行职务后，应当将管理人印章交公安机关销毁，并将销毁的证明送交人民法院。 

　　第三十条　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指定管理人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存入企业破产案件卷宗，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有权查阅。 

　　三、管理人的更换

　　第三十一条　债权人会议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更换管理人的，应由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并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人民法院在收到债权人会议的申请后，应当通知管理人在两日内作出书面说明。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自收到管理人书面说明之日起十日内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 
　　人民法院认为申请更换管理人的理由成立的，应当自收到管理人书面说明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更换管理人的决定。 

　　第三十三条　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迳行决定更换管理人： 
　　（一）执业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注销； 
　　（二）出现解散、破产事由或者丧失承担执业责任风险的能力； 
　　（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四）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 
　　（五）有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清算组成员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四条　个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迳行决定更换管理人： 
　　（一）执业资格被取消、吊销；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 
　　（四）失踪、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五）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务； 
　　（六）执业责任保险失效； 
　　（七）有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清算组成员的派出人员、社会中介机构的派出人员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五条　管理人无正当理由申请辞去职务的，人民法院不予许可。正当理由的认定，可参照适用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管理人申请辞去职务未予许可，管理人仍坚持辞去职务并不再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更换管理人。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决定更换管理人的，原管理人应当自收到决定书之次日起，在人民法院监督下向新任管理人移交全部资料、财产、营业事务及管理人印章，并及时向新任管理人书面说明工作进展情况。原管理人不能履行上述职责的，新任管理人可以直接接管相关事务。 
　　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原管理人应当随时接受新任管理人、债权人会议、人民法院关于其履行管理人职责情况的询问。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更换管理人的，应将决定书送达原管理人、新任管理人、破产申请人、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企业登记机关，并予公告。 

　　第三十九条　管理人申请辞去职务未获人民法院许可，但仍坚持辞职并不再履行管理人职责，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更换管理人后，原管理人拒不向新任管理人移交相关事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和具体情况，决定对管理人罚款。对社会中介机构为管理人的罚款5万元至20万元人民币，对个人为管理人的罚款1万元至5万元人民币。 
　　管理人有前款规定行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编制管理人名册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停止其担任管理人一年至三年，或者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第四十条　管理人不服罚款决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级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内作出决定，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当事人。 

